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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於 2005 年，經大學法之修

訂，由教育部與大專校院共同捐資成

立「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

會」，負責臺灣高等教育評鑑規劃、研

究、執行及考核之工，始逐漸形成現

今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目前高教評

鑑主要分為校務評鑑與系所評鑑二

類，並漸次發展出通識教育評鑑、師

資培育評鑑、專案評鑑等作法與範

疇，對於臺灣高等教育品質之確保與

提升具有重大貢獻。關於高教評鑑的

成效以及適合度，相關研究頗多，甚

有以此為主題之大型研討會之舉辦。

在對於高教評鑑的諸多討論中，關於

實地訪評評鑑委員（以下簡稱評鑑委

員）其資格與權責經常成為討論的重

點，本文嘗試呈現此議題的相關論述

與個人經驗及觀察，對此議題進行分

析探討。 

二、本文 

臺灣之高等教育評鑑主要分為校

務評鑑與系所評鑑二類，採認可制之

精神，由學校先進行自我評鑑，再由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安排進行實地訪

評，了解各校、院、所、系、學程自

我評鑑之合適性，最後做出分項評

價。臺灣目前之高教評鑑制度與國外

之認可制度又有些許不同，例如，我

國目前之高教評鑑採強制參加，非採

自願性質；此外，評鑑結果可能對學

系所/學程作出減招與停招之處分，非

僅作為學生與家長選校之單純參考。

高教評鑑推行至今，對於促進大專院

校自我檢視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作

為「新管理主義」的產物之一，高教

評鑑對於大專院校對於績效的重視也

產生了明顯的影響（秦夢群、温子欣，

2015）。高教評鑑對於大專院校各校、

院、所、系、學程之協助，即現行高

教評鑑之優點與貢獻，主要如下： 

(一) 促使校系對其教學與行政全貌進

行檢視。 

(二) 引導校系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 評鑑結果公開，增進一般民眾與

學生對於大學辦學成果之了解，

對於教育選擇權有其促進作用。 

(四) 增加校系間辦學相互比較之立

基。 

(五) 促進校系間之相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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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對於辦學情形較不理想之校系，

產生改善之壓力與動能。 

(七) 高教評鑑制度有助於國際對於臺

灣高等教育辦學品質之認可。 

在現行高教評鑑制度可精進事項

上，高等教育界也進行了豐富的研究

與討論，希望能夠找到更佳的高教評

鑑方案與作法，使高教評鑑制度對於

學校與學生產生更大的幫助。相關提

出的討論論點主要有： 

(一) 評鑑項目與指標是否應該依照大

學性質與學門進行差異化設計

（王保進，2010）。 

(二) 評鑑過程使學校行政負擔加重，

影響教學（楊瑩、楊國賜、劉秀

曦、黃家凱，2014）。 

(三) 評鑑結果之應用，是否應作為政

府補助與招生名額核定之參考依

據（郭添財，2013；楊瑩等，

2014）。 

(四) 評鑑應重視學生學習成效之相對

進步性，而非絕對標準（楊瑩等，

2014）。 

(五) 評鑑項目與指標是否過度繁複

（郭添財，2013；陳祥麟，2015）。 

(六) 評鑑是否過度偏重英文發表與英

文資料庫收錄（周平，2011）。 

(七) 評鑑委員之資格與培訓（許育

典、陳碧玉，2011；楊瑩等，2014；

陳祥麟，2015）。 

(八) 評鑑委員之權責（許育典、陳碧

玉，2011；楊瑩等，2014；陳祥

麟，2015）。 

分析針對高教評鑑的相關研究與

討論，最常出現的議題即為評鑑項目

與指標是否過度繁複，以及評鑑委員

的選擇、養成及其在評鑑中的權責。

在評鑑項目與指標部分，高教評鑑中

心在歷年的評鑑計畫書中，已進行評

鑑指標的簡化，並且加大校系在內容

呈現上的自由度，以改善指標繁複所

造成評鑑資料過度細碎或造成各校系

辦學齊一化的問題。以系所評鑑教育

學門為例，2006 年度系所評鑑共分 5

大項目 44 指標，2015 年度系所評鑑共

分 5 大項目 13 核心指標，進行大幅度

的整併，並增加其撰寫自由度。評鑑

委員之資格與專業度方面，基本要求

應具所評項目之相當經歷與卓越表

現，並透過高教評鑑中心之相關培訓

會議使其了解項目與指標意涵及其評

鑑標準。但委員實際進行訪評時，其

表現依然會受到質疑或爭議，在楊瑩

等人（2014）針對校務評鑑的後設研

究，乃至於高教評鑑中心本身進行的

研究、座談或調查了解（陳祥麟，

2015），都指出評鑑委員陳述評鑑意見

的合適性，較常受到受評學校與學系

質疑。 

許育典、陳碧玉（2011）在其研

究中指出，評鑑委員的質性意見往往

與大學自主與教學專業自主產生緊張

關係。例如評鑑委員「適不適宜」建

議受評學系開設某些課程？評鑑委員

「適不適宜」建議學校開設某些科系

或整併某些科系？如果今天提出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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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的是一般人，我們不會覺得有太

大的問題，因為它只是一種自由意

見，僅供參考，學校與學系無執行壓

力。但若陳述者為實地訪評委員，追

蹤評鑑時或下一週期評鑑時，其意見

都會被參考檢視，並且確認校系是否

按照「委員意見」進行「改善」，因此

委員意見對於學校與學系辦學就產生

一定的強制力，如為追蹤評鑑，這強

制力就近乎是絕對的。依據大學評鑑

辦法（2013）第 8 條規定：「受評鑑大

學對評鑑結果所列缺失事項，應依規

定期限積極改進，並納入校務規劃；

對未能改進事項，應提出說明。改進

結果列為下次評鑑之項目。本部得以

評鑑結果作為核定調整大學發展規

模、學雜費及經費獎勵、補助之參據。」

即可知評鑑委員所提改善意見對於學

校與系所之重大影響。 

這也就是評鑑委員經常受到爭議

的專業性問題，除了對於自己評鑑項

目的專業知識與經驗，以及對於受評

學校所提供資料的掌握度外，給予評

鑑意見的「分寸」是各校系受評時對

於評鑑委員專業性的關注焦點，此「分

寸」即為評鑑委員對其「權責」的認

知。甚麼意見是委員適合給的，甚麼

意見則有越權之虞，這是高教評鑑應

加以討論的重點，因無論評鑑委員對

其所評項目內容有多高的專業度，人

不可諱言都會受到其本身經驗所限

制，尤其其成功經驗往往會造成其固

著於既有經驗與路徑的結果，因此對

於受評校系提出自己所經驗到的「成

功模式」與建議未必合適。事實上各

校與各系的背景、條件與定位等各有

不同，適合某一校系的作法，未必適

合其他校系。其次，就更高層次的思

考觀之，就憲法所保障的「講學自由」

以及相關教育法規所保障的「大學自

主」與「教師專業自主」內容進行思

考，評鑑委員在撰寫訪評意見時，自

應十分謹慎。 

依據憲法釋字第 380 號解釋

（1995），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

之規定，以保障學術自由為目的，學

術自由之保障，應自大學組織及其他

建制方面，加以確保，亦即為制度性

之保障。為保障大學之學術自由，應

承認大學自治之制度，對於研究、教

學及學習等活動，擔保其不受不當之

干涉，使大學享有組織經營之自治權

能，個人享有學術自由。憲法第一百

六十二條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

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大

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受學

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

內，享有自治權。」是教育主管機關

對大學之監督，應有法律之授權，且

法律本身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之法律保留原則。我國高教評鑑雖

有大學法與大學評鑑辦法之授權，但

法規內容並無法詳細規範評鑑委員訪

評意見之合適性，因此評鑑委員意見

與大學自主、教學專業自主可能之矛

盾依然存在。 

評鑑委員意見陳述之規範，屬於

極為細緻之範疇，法規並不會加以限

制，且評鑑委員之意見陳述，也有其

「專業自主」的部分，因此關於評鑑

委員的「專業自主」，與「大學自主」

及「教師專業自主」如何兼顧的問題，

筆者有以下之建議，提供各位先進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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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評鑑委員撰寫評鑑報告與提

出意見的權責範疇，應經過詳細

之討論，必要時納入大專院校之

意見，形成統一規範，並提供範

例，供所有評鑑委員參酌。 

(二) 評鑑委員提供訪視意見（改善建

議）的「專業自主」與「大學自

主」及「教師專業自主」之間，

其平衡必然是一種區間概念，而

非絕對標準，因此評鑑委員之權

責，也必然是一種區間觀，包含

有一定彈性。 

(三) 訪視意見提供之彈性，比如訪評

委員會重視大學教師專業自主，

如該位教師教學已採多元教學方

法，委員自認自己可找到更佳教

學方式，則未必需要提出，即使

提出也應強調僅供參考，不列入

書面記錄。但如發現該學系教學

幾乎皆以傳統講述式教學為主，

因與現今教育取向與現場需求相

去甚遠，同時學生訪談與問卷調

查同時呈現學生對於教學方法之

不滿、學生學習表現欠佳等，則

自然可提出書面改善建議。 

(四) 承上，評鑑委員之改善建議，其

書寫之正當性非僅來自於個人主

觀專業判斷，而兼有「是否違背

教學常理」、「是否具有多元證

據」，因此自不會流於主觀偏見。 

(五) 指出待改善部分之後，是否提出

「具體改善建議」則需仔細考

量。一般認為發現問題時應該一

併提出解決方案建議，但因評鑑

結果陳述對於學校與學系未來辦

學具有強制與指導作用，因此提

出問題後是否要加上解決辦法之

建議，則更需謹慎，或可考慮後

續私下以口頭建議處理方式，而

未必需要寫入訪評報告中，以保

障該校系問題解決方案採取之自

主性。 

(六) 如追蹤評鑑或下一週期評鑑之評

鑑委員重複，又或未重複但參考

前次評鑑之改善意見，則評鑑委

員應保持雅量，其檢視重點在於

前次評鑑所發現之問題是否獲得

改善，而非是否以前次評鑑委員

之「建議方案」進行改善。如前

次評鑑發生之問題確已獲得改

善，則即可予以肯定，以充分尊

重校系之自主選擇。 

三、結語 

高教評鑑對於我國高等教育發展

與品質保證具有重要之貢獻，歷年對

於高教評鑑辦理雖有許多建議與討

論，但並不抹煞高教評鑑所帶來之正

向影響。本文以實地訪評委員意見陳

述之權責為核心進行分析並提供建

議，希望在高教評鑑之規範性與大學

之自主性、教師教學專業自主之間取

得平衡，共榮雙贏，期待能為未來之

高教評鑑，提出具有建設性之觀點與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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